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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概述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条规

定，依法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应当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

的意见。为此，本次环评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形式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中有关规定执行。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剑阁县汇科牧业有

限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为四川鑫锦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 7个

工作日内，通过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进行第一次环评公示，在征求意见稿形

成之后，又在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广元日报以及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

场所村委会张贴公告公示的方式进行了二次环评公开。

信息公开期间公众可以去环评单位或者建设单位查阅报告书纸质本。

1.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1.1.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1年 1月 12日通过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向公众公示以下内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我公司已经委托技术服务单位对

“剑阁县开封马灯育肥猪场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有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项目名称概况

项目名称：剑阁县开封马灯育肥猪场建设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投资规模：1000 万元

建设地点：广元市剑阁县开封镇马灯村八组

建设单位：剑阁县汇科牧业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项目位于剑阁县开封镇马灯村八组，占地面积约 22 亩，外购商

品仔猪，存栏 7000 头，年出栏 14000 头育肥猪，新建标准化育肥舍 4栋、隔离



舍 1栋等，新建办公及生活用房、转猪通道及附属用房等。配套入场道路、场区

围墙、排水、供电、粪污收集管网、场地绿化等，外购饲料。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剑阁县汇科牧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元市剑阁县开封镇马灯村八组

联系方式：王先生 18781621133 邮箱：429020869@qq.com 邮编：628314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四川鑫锦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杨工 028-83310179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填写建设单位发放的公众参与意见表（附件）

2.通过电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取得联系，表

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注意事项：在了解该项目建设内容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后，可提出与本

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

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公示时间：自本公告发布日期起 10 个工作日内（2021 年 1 月 12 日-25 日）。

附件：公众参与意见表

剑阁县汇科牧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2 日

本项目第一次公示的的时间、内容、公示的方式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号）第九条的有关规定。

1.2.公开方式

1.2.1.网络

公示时间为 2021年 1 月 12 日，公示网址为

http://www.cnjg.gov.cn/new/detail/20210112171018337.html，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号）第九条规定。



图 1 第一次公示截图

1.3.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 e-mail 方式，直接拨打电话方式，以及写信的方式

反馈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第一次公示期后未接收到任何公众意见。

2.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第二次公示）

2.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初步形成后，随即展开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的

主要内容如下：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剑阁县汇科牧业有限公司已经委

托技术服务单位完成《剑阁县开封马灯育肥猪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

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有关

规定，向公众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

一、工程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剑阁县开封马灯育肥猪场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剑阁县汇科牧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剑阁县开封镇马灯村八组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面积约 22 亩，外购商品仔猪，存栏 7000 头，年出栏

14000 头育肥猪，新建标准化育肥舍 4栋、隔离舍 1栋等，新建办公及生活用房、

转猪通道及附属用房等。配套入场道路、场区围墙、排水、供电、粪污收集管网、

场地绿化等，外购饲料。

二、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及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一）废气：本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是猪舍、异位发酵床产生的氨、硫化氢

等恶臭气体。猪舍恶臭通过加强猪舍管理，建设全封闭式猪舍，设置自动化通风

除臭挡网装置，科学设计日粮，选择优质饲料，使用饲料添加剂，种植绿化隔离

带，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等措施治理；异位发酵床车间恶臭经顶部负压收集系统

收集，由生物组合滤塔除臭装置处理后有组织排放。

（二）废水：本项目产生的养殖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猪尿液、冲洗废水等）

和职工生活污水，以上废水全部排入集污池，然后喷淋于异位发酵床中生产有机

肥，废水在发酵高温下被蒸发进入大气环境中，不外排进入地表水体，因此对地

表水环境影响很小。

（三）噪声：运营期噪声主要为猪叫、水泵、喷淋机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通

过采取隔声、减振措施后，营运期场界噪声值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实现达标排放。

（四）固体废物：猪粪采用全漏缝+尿泡粪免冲洗工艺，与废水一起进入集

污池，经调节均质后喷淋于异位发酵床中，生产有机肥外售。病死猪运送至广元

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兽医诊断室产生的医疗废物暂存于危险废物暂

存间，定期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单位处置，严禁与生活垃圾混淆一起处理；

办公和生活垃圾袋装收集后暂存于生活垃圾暂存间，并及时运往垃圾中转站，由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餐厨垃圾（含隔油池废油脂）应交由经城管部门许可的餐厨

垃圾收运单位收运、处理，不得与生活垃圾混装；本项目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全部

外售废品回收站回收利用。

（五）地下水：营运期防渗措施基本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

境》（HJ610-2016）中防渗技术要求，可从污染源头和途径上减少因废水泄漏渗

入地下水，不会对地下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六）环境风险：项目营运期可能产生一定的环境风险影响，采取本环评提

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风险事故发生概率很低，对环境的影响可得到有效控

制，对环境影响较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项目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满足清洁生产的要求。

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技术可靠、经济可行，环境风

险可控。建设单位认真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有关管理措施，

保证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运行，可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从环保角度而言，

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剑阁县汇科牧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剑阁县开封镇马灯村八组

联系方式：18781621133 王先生

邮箱：429020869@qq.com 邮编：628314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四川鑫锦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028-83310179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附近的居民及附近企事业单位的职工。



主要事项：从环保角度出发，征询公众是否同意本项目的建设以及对项目采

取环保措施的建议。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以通过与环评单位联系人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或补充信息和提

交意见，期限为在本公告发布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以电话、传真或其它便利的

方式，逾期不再受理。

征求意见可以通过电话、面谈、书信或电子邮件等各种形式进行。

七、公示期限

公示时间：自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项目第二次公示公开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以及起止时间，均符合《办法》中的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

2.2.公示方式

2.2.1.网络

项目 2021年 2月 9日通过网络平台（网址：

http://www.cnjg.gov.cn/new/detail/20210209114745903.html）进行持续公开，公开

期限不少于 10日，符合《办法》中的第十一条中的第（一）条规定。



图 2 第二次公示截图

2.2.2.报纸

剑阁县汇科牧业有限公司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于

2021年 2月 10日和 2021年 2月 19日在广元日报进行了 2次公示。该广元日报

可于网上阅读或者购买纸质版本阅读。符合《办法》中的第十一条中的第（二）

条规定。



图 3 广元日报 2 月 10 日图



图 4 广元日报 2 月 19 日图

2.2.3.张贴

剑阁县汇科牧业有限公司在 2021年 2 月 10 日于马灯村村委会张贴公示公

告，张贴现场照片如下符合《办法》中的第十一条中的第（二）条规定。



图 5 张贴公告

2.2.4.其他

项目未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公开。

2.2.5.查阅情况

公众如想进一步了解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可向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和其他相关补充信息。查阅场所设置

在剑阁县汇科牧业有限公司以及委托的环评机构四川鑫锦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办公场所内。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查阅申请项目报告书全本可在第二

次公开网上查阅，网址为

http://www.cnjg.gov.cn/new/detail/20210209114745903.html，也可线下查阅，地点

在剑阁县开封镇马灯村八组。公示期间，无人到该地点查阅纸质版本。

2.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e-mail、电话和信箱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对意见。

2.4.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对环境影响方面公

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未

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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